
填表说明及要求

一、《四川省省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和《四川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审批花名册》（以下简称《审批花名册》）均应按人事管理权限由单位在核对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认真详细地填写。以上表格不得由拟聘人员自行填写。主管部门在报省人事厅审核确认前应仔细审核，确保准确无误。

二、《登记表》和《审批花名册》中“用人单位意见”按人事管理权限由单位或部门填写为“拟同意招聘”并加盖鲜章，有特殊情况的，可进行说明。“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由主管部门对相关材料进行复核后，填写为“同意报请人事厅确认”并加盖鲜章。

三、《登记表》中有关栏目填写要求如下：

（一）“专业、专长”栏一般应填写拟聘人员获取的国家所承认最高学历的专业；

（二）“学历”、“学位”、“职称技术等级”栏均应填写国家所承认的最高学历、学位和职称；

（三）“招聘方式”栏公开考试招聘人员填写为“公开招聘”，考核招聘人员填写为“考核招聘”；

（四）“毕业学校”栏填写拟聘人员获取的国家所承认最高学历的学校；

（五）“原工作单位”栏，应届毕业生填写为“（应届毕业生）”，在职人员填写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并在“单位性质”栏详细注明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单位的非正式职工填写为“（临聘人员）”，毕业后未就业的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填写为“（无业人员）”、“（失业人员）”或“（待业人员）”；
（六）“简历”栏无工作经历的拟聘人员一般从高中以上学习经历开始填写，有工作经历的拟聘人员一般从参加工作前的最后一段学习经历开始填写；

（七）“家庭主要成员”栏须填写父、母、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包括有工作、无工作的）的详细职业、居住地址家庭成员无工作、从事个体职业或务农，应填写详细的居住地址；

（八）“考核考察情况”栏根据对拟聘人员的考察情况如实填写；

（九）“体检结论”栏根据医院体检合格结论填写为“合格”。四、《审批花名册》各栏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发生递补、取消岗位、公示期间存在举报等特殊情况，应在报请公函或《审批花名册》上予以说明。
五、为方便审核，《登记表》和《审批花名册》所填写内容，一律用电脑处理和打印。

六、各部门报送《登记表》和《审批花名册》时所附材料，原则上报送复印件。审核单位应在复印件上注明材料出处和真实合法性，并加盖鲜章。

附件2
四川民族学院招聘工作人员报考信息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2寸近期

免冠彩色照片

	专业、专长
	
	学历
	
	学位
	
	

	职称
技术等级
	
	职务
	
	入党（团）时间
	
	

	招聘方式
	
	出生地
	
	

	毕业院校
	
	应聘

单位
	
	拟聘岗位
	

	原工作单位
	
	原主管部门
	

	原单位性质
及经费渠道
	
	个人人事档案管理机构
	

	本人详细
住址及邮编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身份证号码
	
	本人现户口
登记机关
	

	本人主要学习工作简历
	                        

	奖惩情况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与本人关系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称

	
	
	
	
	
	
	

	
	
	
	
	
	
	

	
	
	
	
	
	
	

	
	
	
	
	
	
	

	
	
	
	
	
	
	

	考核考察情况
	

	公共科目

笔试成绩
	专业笔试

成　绩
	公共专业考试

折算比例
	笔　试

总成绩
	
	笔试总成绩排名
	面试

总成绩
	笔试面试总成绩折算比例
	考　试

总成绩
	拟聘岗位排名名次

	
	
	
	
	其中：加分
	
	
	
	
	

	
	
	
	
	
	
	
	
	
	

	体检结论
	

	用人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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